风险提示：

理财产品的管理人为兴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睢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为代销机构。代销机构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风险管理责任，一切产品要素和交易规则以产品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为准。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业绩报酬计提起点仅作为管理人收取超额业绩报酬和动态调整投资管理费的参照，不作为产品收益的业绩保证。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注：1. 成立以来涨幅（年化）=（估值日净值-产品发行净值1）/产品存续天数*365，产品存续天数为产品成立日至估值日（含估值日）累计运作天数。

2. 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客户实际收益以最终兑付为准。

3. 业绩比较基准：理财产品管理人基于过往投资经验及对产品存续期投资市场波动的判断而对本产品设定的投资目标，业绩比较基准不代表本产品的未来表现和实际收益，或管理人对本产品进行的收益承诺。

